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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2月21日英国翻译马嘉理（Augstus Raymond Margary）在云缅边境蛮允地方被杀，2月22日柏郎(Horace A. Browne)探险队也在此地
受到攻击，史称滇案。自1875年到1876年中英双方就滇案问题进行了交涉，在此过程中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充当了调停人与
中方的外交顾问，对中英滇案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绳祖所作《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英]魏尔特著《赫德与中国海关》、卢汉
超著《赫德传》、陈诗启著《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王宏斌著《赫德爵士传》对此都曾有过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赫德对于中
英滇案交涉的第二次危机的调解上，而对于赫德在此次交涉中第一次危机的解决中所起的作用没有涉及，对于赫德与威妥玛的矛盾对此次交涉的
影响，以及赫德与《烟台条约》的关系没有深入展开。[1]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再做探讨。 

 

一、赫德与第一次中英危机的解决  

滇案发生后赫德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1875年3月23日赫德电令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James D. Campbell）探询英国将正式交
涉，或须发动战争。[2]金登干的答复是，英国政府在收到威妥玛的报告之前不能决定行动步骤。[3]此后金登干不断将伦敦有关滇案的舆论与消
息，以及有关欧洲形势的消息电告或函告赫德，作为其判断时局发展的根据。赫德也在等待机会，插手中英滇案交涉。 3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威
妥玛（Thomas F. Wade）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解决滇案的5项要求。[4]中英滇案交涉由此拉开序幕。 几经过交涉，中英滇案交涉并未取得实质性
进展。9月21日威妥玛与总理衙门大臣商定翌日派汉文参赞梅辉立（W.F.Mayers）赴总理衙门，并应邀请总税务司赫德参加。9月22日梅辉立与赫
德按时去了总理衙门，但外国公使与中国高官交往以及商务问题的讨论都没取得进展，威妥玛对此十分不满。[5]英方有关通商各事宜的要求主
要包含在其所携带的节略中，总理衙门让赫德翻译，并令其对此发表意见。[6] 9月29日奕訢照会威妥玛称，货税问题应单独考虑，不应与滇案
联系起来，前几日赫德已受命仔细详尽地考虑这一问题。中缅边境贸易问题，滇案了结后再处理。[7]威妥玛对此照会十分不满，9月30日他照知
奕訢，决定撤使断交。[8] 

但是威妥玛的撤使断交只是迫使总理衙门让步的一种手段而已，此时他并没有自英国政府得到允许其断交的指示，所以他并没有真正下决心撤使
断交。10月1日威妥玛写好断交照会，称他将立刻撤使，并令天津与牛庄的英国领事告知各该口的英国商民，必须在河道冰封前撤离，其因撤离
而造成的损失将由中国承担。[9]但此照会并没有在写好的当天发出，而是等到第二天才将其与10月2日的照会一起交给了奕訢。[10]同时他也在
思考着如何转寰，最终他想到了赫德。 

由于9月29日奕訢的照会中提到已令赫德仔细、详尽地考虑货税问题，威妥玛随即要求赫德告知他所接到的指示，赫德回答说没有接到任何指
示，但他同时表示，可能在此问题上有误会，他请威妥玛在他与总理衙门大臣谈过话之前不要进一步采取行动。威妥玛同意了赫德的要求。赫德
在9月30日与10月1日去了总理衙门。经过商谈，总理衙门做出让步，进口货物可以在租界免厘，但为了使利益均衡，重新禁止外国人在烟台与牛
庄参与豆饼贸易。但威妥玛对于这一结果并不满意。[11] 

为了挽救目前中英间的危机局面，总理衙门决定由赫德来负责研究威妥玛所提有关货税方面的要求。10月2日文祥将此决定告知赫德，希望他提
交对于中国来说是可行的，又能为所有条约国所接受的有关货税的方案。赫德答应尽力而为，但他怀疑在目前威妥玛已决心撤使断交的时刻，这
一方法能否起作用。10月3日赫德拜会威妥玛，将与文祥会晤的情形告知。威妥玛委其告诉总理衙门大臣，他已知道赫德开始准备他曾提到过的
货税方案。即日总理衙门再次指示赫德就整个商务问题如何调整进行报告。 

10月4日威妥玛致函赫德，要求他向总理衙门转达，只有降旨让各省注意有关领有执照可以旅行的条约各款，才能更好的保障外国的利益。同时
威妥玛要求两个照会，一个使其确信总理衙门真正想让赫德准备文祥所说的报告，另一个是关于中国政府同意以其所提方式考虑云南边境贸易。 

赫德根据威妥玛的要求与总理衙门进行了会谈，总理衙门同意威妥玛所提两张照会的草稿可以让其提前阅看的要求，条件是威妥玛也将他答复的
照会草稿给总理衙门阅看，但是对于威妥玛所要求的谕旨则没有解决。[12]为了使赫德更明了自己的要求，10月5日早晨威妥玛又送给赫德一张
便笺与一个备忘录。[13]该便笺详细说明了威妥玛的要求，[14]而该备忘录回顾了滇案发生后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了其两个照会与谕旨的要求，
并称他会作一让步，即收到这三份文件后，他照复时会承诺滇案了结前不会派使团商讨云南贸易关系。[15]即日赫德将威妥玛所要求的两个照会
的草稿带给他，并将威妥玛答复的草稿转交给总理衙门。[16]同时奕訢照会威妥玛，称将奏请降旨申述条约所提供的保护问题。[17] 

10月6日威妥玛收到了总理衙门的正式照会，并相应地给与了答复。[18]总理衙门在一照会中称，关于条约口岸货税整顿问题，总理衙门在9月21
日函请总税务司赫德到总理衙门阐述其有关此问题的观点，此后总理衙门交给他一份草拟的备忘录。现在总理衙门进一步给与他官方指示，希望
他在此备忘录基础上准备一份详尽的报告。在考虑了这份报告后，总理衙门会就此问题与英国驻华公使讨论。[19]威妥玛照复表示接受照会中所
给承诺，因为它满足了其有关此问题的要求。[20]这样威妥玛9月25日的三个要求就都得到了满足。 

10月9日奕訢将威妥玛所要求的谕旨及总理衙门的奏折照知威妥玛。[21]10月10日威妥玛照复称，10月6日接到英外交部的电报，希望他重申需对
滇案进行彻查，他将赴上海令格维讷赴滇。[22]至此中英滇案交涉中的第一次危机在赫德的调停下得到了解决。 

关于赫德在解决此次危机中的作用，总理衙门在奏折中称：“复经赫德往来传述辩论各节”[23]，也就是说赫德所起的作用是为双方传递信息。
但是英方却不这样认为，威妥玛在10月27日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的信中称，在近来的交涉中总理衙门作出了让步，而总税务司赫德给了他
巨大的帮助，“据我所知，只要他感觉到某一计划对中国和外国都有益，他就会力劝总理衙门采纳这一计划。中国正在取得的进步无疑应归于多
种原因，但是我敢毫不犹豫地说，在外国人中，没有人对于中国的进步做出过赫德那样大的贡献。”[24]12月23日德比勋爵回信，请威妥玛通知
赫德，英国政府非常感谢他为保持英中的友好关系而给与的帮助。[25] 



 

二、  赫德与第二次中英危机的解决  

（一）第二次危机的出现 清政府为了实现对威妥玛所作承诺，一方面命赫德拟定有关货税的报告，另一方面于1876年的春节实现了威妥玛与各
部院大臣的相互拜访。[26]但是赫德的报告[27]完成后，总理衙门一直没有与威妥玛讨论此报告，并且当威妥玛要求阅看时，他得到的答复是，
此报告很长，需要进行研究，并须咨询各省督抚。威妥玛意识到赫德所拟节略大多都不可行。5月24日威妥玛又为得到此报告而照会恭亲王，但
在得到恭亲王的答复前，赫德已送来一份。关于此报告，威妥玛对其所拟商务部分的优点，他保留其意见。对于进口贸易的条约权利，两人则持
相似的观点，对此，威妥玛认为赫德的建议不会比自己的更受欢迎。[28]中英双方对赫德所拟有关货税方案都表示不满意，而与各部院大臣的来
往也只春节时的一次，因此，威妥玛的结论是清政府并没有兑现自己在1875年秋所作的承诺。[29] 对于清政府对滇案的调查，威妥玛同样十分
不满。[30]5月31日奕訢拜访威妥玛，威妥玛又乘机向其提出将岑毓英等提京审讯。[31]但这只不过是威妥玛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而已，目的是迫
使总理衙门能够顺利接受其所提其他条件。威妥玛于6月2日交给了总理衙门8条要求，经过交涉，基本都为总理衙门接受。[32]但威妥玛仍不满
意，照会总理衙门，称将立刻启程前往上海。见此情形，总理衙门忙令赫德来见，将以上各情告之。赫德借机请开放北海、温州、芜湖三处，总
理衙门未允。次日总理衙门又与赫德商论，但只允添温州一口。[33]赫德遂于是日拜访威妥玛，答应将其第一条要求中的奏折抄本提前给其阅
看，并答应商讨商务问题。此次拜访的结果是，威妥玛于6月9日向总理衙门提出两种选择：要么同意其全部要求，要么将岑毓英提京审讯。如果
两者都不接受，他就要将此案转交给英国政府。[34]此时赫德劝告总理衙门大大方方地接受威妥玛的这些条件，同时也劝导威妥玛在索取尽可能
多的好处的同时，要作出让步。[35] 但是总理衙门并没有满足威妥玛的要求，他于6月10日起草了一份照会，要求颁旨将岑毓英提京，如拒绝，
将立刻撤使。为了使自己的照会起到威慑作用，他将此照会给赫德阅看，并要他将其内容告知总理衙门。[36]按照威妥玛的要求，赫德于6月11
日告知总理衙门。经过讨论，总理衙门再允添北海一口，令赫德就此向威妥玛商论。[37]赫德即于是日再次拜访威妥玛，而威妥玛对于总理衙门
在口界与奏折问题依然不满，因此称总理衙门关于商务的条件不能使其满意，并再次重复了他对审讯岑毓英的要求。目前他拒绝进一步讨论所有
与滇案有联系的商务问题，并且将向其政府请求指示。[38]虽然赫德也希望英国能够借滇案之机扩大在华特权，但是他并不希望中英关系恶化，
所以他对于威妥玛的不依不饶也不满意，他警告威妥玛，如其实不能应允结案，中国难保不自行遣使往英国理论。威妥玛不以为然。但赫德却认
为“察其词色稍沮”，所以他才在威妥玛离京赴沪后向总理衙门建议速遣使赴英理论。[39] 6月12日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即日往沪。总理衙门
立即就此与赫德相商，赫德建议由总理衙门致函威妥玛，告之其前议八条中关涉商务之件，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商定划一办法，俟商定后再将总
理衙门议开之宜昌各口一并办理，再由总理衙门将第一条所请奏准，对于将来如何保护外人的奏折底稿立即商定，然后由其与威妥玛商议。威妥
玛对此表示满意，答应就此请本国完案，但是不能作为他推荐完案。如果光绪帝能够召见他，谕以马嘉理可惜，或奉上谕以为马嘉理可惜，遣总
理衙门及各部院大臣前往英使馆表示此意，则威妥玛可将此层告知本国，滇案作为完结。[40]至此中英滇案交涉中的第二次危机在赫德的斡旋下
出现了转机，这正如赫德所说：“我还是把这两片布按照我认为稳妥的方式拼在一起，并把它们缝起来了。”[41] 但是，由于威妥玛还希望要
索更多，这一解决危机的转机稍纵即逝。6月13日总理衙门约梅辉立面议结案一切办法。[42]梅辉立将总理衙门所起草的奏折与赫德所拟给各国
驻华使馆的有关商务的通知带给威妥玛，威妥玛对这两个文件都不满意。同时虽然总理衙门已明确同意其所提二十万两的赔款，他还是想将此问
题提交英国政府决定。这些就是他在给外务部的报告中为自己找到的突然中断谈判，离京赴沪的直接原因。6月15日威妥玛要求总理衙门将其所
提条件归还，并突然离京。[43]因为正在进行的中英谈判并没有发生大的分歧，威妥玛此举使总理衙门颇感意外。在其奏折中，总理衙门这样描
述威妥玛的离京：“二十四日该使臣忽函致臣等，将前所议全为罢论，竟于是日申刻出京。臣等查此次议办滇案，实已不遗余力，乃该使臣于议
论已就之际，忽而全翻，殊出意外。”[44]身任调停的赫德对此也感到莫名其妙。[45] 

 

(二) 赫德赴上海调停 

威妥玛离京后，总理衙门马上就此与赫德相商，赫德主张遣使赴英理论，但为总理衙门所拒，[46]赫德遂表示愿意居间前往上海与威妥玛面商，
冀有转圜。[47]同时赫德还就滇案问题与美国公使西华（George Frederick Seward)相商，西华建议中国建立铸币厂与邮局。[48]赫德于7月2日
向总理衙门提出解决滇案的条件，包括：1.允许中国人领取外国进口商品的子口税票并与外国人一样交纳子口半税；2. 中国人购买外国商品时
允许交纳子口半税并领取子口税票；3.（空白）；4.条约口岸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厘金应改为固定的从价税，如果将来要取消或减少，须提前几个
月通知；5.中国和外国商人一样可以领取中国出口商品的税票，可以到内地购买这样的商品，并且将且运往海口装船时按照子口税的有关规定征
税；6.在条约口岸及其邻近地方建立国家邮局，由总税务司掌管；7.建立国家铸币厂，由总税务司掌管。[49]急于了结滇案的总理衙门同意了赫
德所提各条。赫德遂准备带着这些条件赴沪劝说威妥玛商谈解决滇案。临走之前赫德拜访了美国公使西华，告诉他总理衙门已同意了其所提建立
铸币厂与邮局的建议，并向其解释了他向总理衙门所提出的有关子口半税制度与厘金的建议。西华对其所提使厘金合法化的建议表示不满，赫德
表示他可以再到总理衙门，对交给威妥玛的这些条件进行修改。[50]7月5日赫德又向总理衙门呈递了解决滇案的补充条件，包括：1.将厘金变为
固定的从价税这一条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修改；2.不提厘金，但是关于“中国人购买外国商品时允许交纳子口半税并领取子口税票”这一
条，其税票将起两种作用，一是使进口商品避免在运输途中被征税，二是使已经交正子税的商品在同一口岸出售时避免再被征税；3.按照最初计
划的那样：照会几个外国公使，请他们与总理衙门商讨这一问题，中国和外国商品，和外贸有关的所有商品，即进口和出口商品，在口岸和内地
应交纳什么税费，以便可以制定一个统一的章程，达成满意的共识。定下统一章程之后，宜昌和其他港口就可以按照总理衙门已经计划的次第开
放；4.照会威妥玛，通知他宜昌、温州和北海将立刻开放，其他需要讨论的问题将如上面解释的那样提交外国公使。将厘金变为固定从价税的计
划，以及上面所提三条其他计划，并不是要一起讨论。制定四个计划，以便威妥玛拒绝其中一条，可以再交给他另一条计划进行商讨。[51]总理
衙门也同意了赫德所提补充条件，即令赫德赴沪，一面致函李鸿章，于赫德过津时与之商论。赫德遂于7月6日启程赴津。[52] 总理衙门将所有
赫德陈说各层陆续函告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沈葆桢考虑。[53]7月11日李鸿章将其对赫德所拟各条的意见寄呈总理衙门，勉强同意赫德所提洋土各
货、华洋各商均准正子并交，请领税单、报单概不重征，因为威妥玛对于这些势在必行。而对于赫德所说送信官局与铸银官局两条系威妥玛所愿
办产生怀疑，因为这两条对于洋商并无利益。[54]实际上赫德为解决滇案而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议，有的是英方希望得到的，有的则是赫德携英国
之威趁机要索的，他到达天津后曾告诉李鸿章：“我所拟各条因恐威大人有不愿商办之处，是以多为设法，信局、银局皆与中外交涉有裨，因将
银局必有利益之处再四怂恿，意在必办。” 并称：“银局若由总税司管理，选募洋匠顺手，各口洋商亦皆信服，可以得利。”[55] 赫德到达天
津后与李鸿章就中英滇案交涉与商务问题进行了商谈。赫德认为劝说威妥玛转寰，只有一二分把握，若仍不能商办，只有速派大员前往英国，与
英国外交部设法理论。并称如果派人前往，他即电告驻英国之金登干转达英国外交部，无论威妥玛如何议论，总请俟中国钦差到后询明情形再行
酌办。7月11日赫德即搭轮船赴沪。[56] 总理衙门派赫德到上海，一是希望他能够从中调停，二是由他与威妥玛商讨商务问题。[57]赫德于7月1
5日到达上海，随后与威妥玛进行了会晤。[58]但是威妥玛并不愿与赫德商谈商务问题。[59]威妥玛的此种反应使赫德难以下台，但是赫德在调
停中英矛盾时非常灵活，无论是对中方或英方，可谓反复开导，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不会因为碰壁而轻易放弃。此时威妥玛虽然拒绝与赫德本人
商谈，但是他并没有拒绝商谈，关闭谈判之门。赫德认为威妥玛或许希望与别人商谈，随即告之总理衙门本拟奏派两江总督沈葆桢到上海与之相
商。正如赫德所料，威妥玛此时正希望能够与清政府大员开谈，遂答称，沈葆桢来亦甚好，但要有专办此事权柄。后谈到威妥玛要到烟台避暑，
赫德仍请派沈葆桢到彼相商。威妥玛则认为：“烟台非南洋所属，是李中堂北洋辖境，此案情形亦熟，若就近商办，亦无不可。” [60]这样，
双方即商定由李鸿章到烟台与威妥玛谈判。 威妥玛在1877年7月14日给德比勋爵的信中，对于由他提出李鸿章赴烟谈判的过程有过完整的描述，
又鉴于学术界对李鸿章赴烟谈判由谁提出存在争论，现把威妥玛的说法译述如下： 赫德紧随我来到上海，他由总理衙门派来与我商谈商务问
题，并带有恭亲王奕信的照会。我认为我没必要与赫德再开始这样的讨论；但是从他对于我离京后所发生的事情的进一步描述，我得知如果我同
意与特使会谈，总理衙门准备奏请指派一员。我就授权他告诉总理衙门，如果大学士李鸿章在八月中旬之前到烟台，我将与他会谈。但我没有限
定什么具体问题。大学士李鸿章相应地被派为(全权)大臣。[61] 



7月16、17日赫德将了解的情况与自己的意见相继函告天津海关税务司马福臣（A. MacPherson），由马福臣翻译转告李鸿章，[62]从这两封信中
可以看出赫德的利益取向，对其所谓的“调停”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对于他参与中英外交的目的有更深刻的理解。赫德极力主张赋予李鸿章全
权，到烟台与威妥玛谈判，并劝清政府应尽力退让。赫德本来积极主张尽早遣使英国，[63]来上海之前还在天津将遣使视为解决滇案的最后一
招，此时却又极力否定自己的遣使主张。同时为了让清政府同意李鸿章到烟台去与威妥玛谈判，并作出最大的让步，赫德还威胁称英国为了显示
自己的力量，有意同时在东西方用兵。 李鸿章接到赫德的两信后，将两信的内容函告总理衙门，并于7月28日将赫德的来信内容上奏，当日奉上
谕，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烟台与威妥玛会商一切事务，“就总理衙门前议参以赫德此次来信，斟酌情形，妥为筹定，奏明办理”。[64] 7月
22日赫德又将与威妥玛的会晤情形及自己的意见函告李鸿章，此信还是强调派李鸿章到烟台与威妥玛谈判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强调清政府应赋予
李鸿章宽大的权柄。[65] 对于上海之行，赫德感到比较满意，在8月12日给金登干的电报中，赫德称：“李鸿章任特命钦差，在烟台会见威妥
玛。我上海之行，至此尚属成功，进一步结果难料。”[66]从中英第二次危机出现后赫德所提解决滇案办法为总理衙门所接受，到赫德上海之行
促使李鸿章赴烟谈判，充分展示了赫德在中英交涉中对于清政府的影响。对于此点，美国公使西华感受颇深，他在1876年8月23日给美国国务卿
费什（Hamilton Fish）的信中，将赫德向总理衙门所提解决滇案办法与其赴沪调停时让马福臣转交李鸿章信函的副件附上，并称这些非正式信
函清楚地说明了赫德对清政府的影响，面对困难，中国人完全听从了赫德的建议，这将会使费什与自己一样感到吃惊，他将这些信函寄给费什，
就是为了向他展示赫德的惊人影响力。[67]   赫德前赴上海的调停，使中英双方又走到谈判桌前，但是由于赫德与威妥玛在某些问题上的分
歧，双方关系逐渐恶化，在以后的谈判中，赫德的调停功能逐渐丧失。 

 

(三) 赫德与威妥玛的矛盾 

威妥玛、赫德和李鸿章先后于8月10日[68]、8月17日和8月18日到达烟台。8月19日赫德往拜李鸿章，告之：“威使因新关近事，颇与龃龉，此来
未得晤谈。”[69]可见赫德与威妥玛的关系已经恶化。赫德与英国驻华公使在维护英国利益这一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他们又都有各自的
利益需要维护，所以他们有时在某些问题上又会出现分歧，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赫德又会怎样来对待正在由英国公使所参与的中英交涉呢？此时赫
德对于威妥玛所参与的烟台谈判的态度开始改变了。他在由上海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还极力鼓动李鸿章赴烟台同威妥玛谈判，将滇案的解决寄希
望于此次谈判，而现在，他却开始做相反的事情。8月20日赫德致电金登干，让他推动报纸建议和鼓吹派特别使团来华进行中英滇案交涉。[70]8
月21日赫德拜访李鸿章，称： 有信与威，亦未见覆，二十余年交情忽尔反面，殊不可解，此事竟难帮助。顷得金登干伦敦电报[71]，云英廷专
候格维讷回国再定办法，计数日内必到，威使既云此间即商有眉目，须咨报本国作主，是虽成议，仍难结案，不如赶派钦差至英国理论，较可得
力，英廷诸臣断不至如威使之矫强，我愿告奋勇，随星使前去帮忙。 

此时因与威妥玛的矛盾，赫德又重新鼓吹迅速遣使赴英理论。李鸿章拒绝了马上遣使的建议，但也认为，再经数番议论，如威妥玛执意要提岑毓
英到京，此外无可商办，就只有迅速遣使赴英。[72]同日，赫德连续发给金登干两封电报[73]，令其在报纸上发表[74]，希望通过这些电报的发
表在英国国内产生对威妥玛不利的舆论。 中英双方在烟台开始谈判以后，由于威妥玛仍然坚持将岑毓英提京，此时的谈判前景并不明朗。由于
同威妥玛的矛盾，赫德此时开始寻求独立解决滇案的办法。8月24日赫德致函金登干，阐明了自己希望独立解决滇案的思想及原因。赫德在信的
开头表明自己将有令金登干吃惊的举动，为了保密，赫德此处没有明说自己的计划，但从全信所表达得意思可以看出，赫德的举动将与独立解决
中英滇案问题有关。接着赫德向金登干解释了此举的原因：根据赫德的建议，李鸿章被派来烟台与威妥玛全权处理中英滇案问题，中方与赫德都
希望滇案及相关各事在烟台商结，但是威妥玛却不愿或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赫德就只有采取自己的秘密计划来解决问题了。赫德反复强调“这就
迫使我做另一件事，而那些电报正是为那另一件事作准备的”，“因此，我们必须做我们准备做的事，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这里使威妥玛就
范，我们就必须那么办了”，很明显，这里的“另一件事”，“我们准备做的事”都是与解决中英滇案问题密切相关的。[75] 在此信函中，赫
德还讲述了自己希望利用秘密计划独立处理中英滇案问题的主要原因，那就是与威妥玛的矛盾。在此次滇案交涉中，在中国是否应在滇案了结前
遣使的问题上赫德就与威妥玛存在分歧，威妥玛反对在滇案了结前遣使，而赫德则一直认为越快遣使越好，他在3月16日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
“要不是威妥玛的反对，非要等事件解决，郭（嵩焘）早就去英国了。”[76]并在天津与李鸿章会晤时提到如若赴沪失败，则遣使赴英是最后的
一招，并自告奋勇，愿意一并前往，据理力争。来烟后，赫德与威妥玛的矛盾已公开化，赫德再次建议速派使臣赴英理论，自己愿意前往帮忙。
此时赫德已有将滇案的解决抓在自己手里的迹象，而赫德此信则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独立处理滇案问题的想法。就在赫德关注并不断参与中英滇
案交涉的过程中，赫德已令金登干就香港周围的税卡问题与英国外交部接触。[77]这说明赫德独立介入中英外交的想法由来已久，并在不断地试
图付诸实践。而中英滇案交涉过程中赫德与威妥玛矛盾的激化，又使其原来调节中英矛盾的功能在来烟台后几乎彻底丧失，这就给与了他将自己
酝酿已久的独立介入中英交涉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契机。 那么赫德秘密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赫德此后再未提及，但是从其给金登干的信函
中，仍然可以推断出来。赫德告诉金登干，他收到的一些“电报”将会使他吃惊，并强调如果不能使威妥玛在“这里（指烟台）”就范，他们就
必须那么办了。联系此后赫德利用电报指挥金登干进行中英缅甸交涉、中法议和、中葡澳门交涉，不难推断出，如果威妥玛坚持要求将岑毓英提
京，中英滇案问题无法在烟台解决，那么赫德就要让金登干直接与英国外交部联系，利用电报独立处理中英滇案问题。 但是赫德的这一秘密计
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金登干始终没有接到使其“吃惊”的电报。9月1日赫德函告金登干：“几日来，英国到上海的电报联系中断了，否则我就
会电告您和谈已经开始了——但我耽心这种谈判弊多利少。”[78]因为缺乏史料，现在无法知道赫德到底为什么没有迅速将自己的秘密计划付诸
实施，是因为当时英国到上海的电报联系中断，电报恢复正常时中英谈判已经开始，还是另有原因，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
就是，此后中英谈判迅速取得进展，中英双方最终签订《烟台条约》，这是赫德没能将其秘密计划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 赫德与《烟台条约》 

8月29日李鸿章拜晤威妥玛，威妥玛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对于总理衙门办理滇案、优待以及商务各节都不满意。李鸿章试图以赫德所拟劝结滇
案节略来解决与英方有关商务方面的矛盾，但为威妥玛拒绝。[79][80]实际上威妥玛是想要求更多的特权，8月31日威妥玛向李鸿章表示另提解
决滇案办法。双方商定先由威妥玛将商办各情撮叙大略，写一信来作为彼此互商凭据，然后再将条款拟出送来。[81]9月2日威妥玛将商定之信送
交李鸿章，翌日李鸿章回复一信。此时赫德因为与威妥玛的矛盾，已不能再充当中英间的“调停者”了，而只能充当李鸿章的外交顾问了。9月3
日晚，李鸿章邀赫德来晤，赫德告之威妥玛与商税厘，稍可通融，其注意在添口岸，为补救滇案，搪塞英人之计。9月4日威妥玛持所要求各款的
英文草稿与李鸿章商论，其所要求各条大大超出了原来的八条，李鸿章对于议定口界的要求坚决拒绝，对于其他问题只是略作辩论，其中洋药税
厘等问题还需与赫德妥商。[82]翌日威妥玛将该草稿的汉文本送给李鸿章，双方辩论至9月11日各条才算议妥，其间李鸿章就口岸等问题两召赫
德密商，并请其在座与议。9月12日威妥玛送给李鸿章结案照会。[83]9月1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分别在《烟台条约》上画押。[84]至此中英有关滇
案的交涉基本结束。 在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过程中，赫德与威妥玛的关系恶化，赫德曾一度想撇开威妥玛而独立解决中英滇案问题，但由
于他的秘密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他就只能转而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在谈判中也只能影响中方这一面了。如上文所述，李鸿章不断就威妥玛所
要求各节同赫德相商，并请赫德参与谈判，可见《烟台条约》各款也都有赫德的影响。 

 



小结  

在中英滇案交涉过程中，赫德先后充当了调停者与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帮助化解了中英滇案交涉中的两次危机。赫德之所以对中英滇案交涉产生
影响，主要是因为：首先，他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英交涉中所涉商务问题都须向他咨询；其次，他既是英国人又是中国官员，与两面都相
熟。在中英滇案交涉过程中第一次危机发生时威妥玛主动向赫德寻求帮助，就是因为赫德是中国官员，和中方相熟，而在第二次危机中总理衙门
向赫德寻求解决方案是因为赫德是英国人，和英方相熟；再次，赫德自身的才干与中英双方对他的信任与倚重，使他的建议与解决方案引起中英
双方的重视。 在中英滇案交涉过程中，赫德除了要维护英国利益与清政府的统治之外，还有自己的利益需要维护，所以他在中英滇案交涉过程
中才会趁机提出一些扩大海关权利的方案，以英国为后盾，强迫中国接受。在中英滇案交涉过程中，赫德这种利益的独立性还突出的表现在他与
威妥玛的矛盾上。两人在维护英国的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处理中英矛盾的方式以及一些具体问题上却存在分歧，这是由赫德需要维护其自身利
益决定的。在中英滇案交涉过程中，赫德与威妥玛在遣使、是否对中国动武以及对中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等方面都存在分歧。 在与英国驻华公
使发生矛盾的情形下，赫德表现出了要独立处理中英滇案的倾向。实际上在其后进行的中英“加第士”趸船案、“台湾”号虚假货单案的交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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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立处理中英外交的倾向，正是其以后在中英外交中不断抛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努力使中英交涉按照自己的方案来解决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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